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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复垦合作监管是将合作治理范式适用于监督、规制土地复垦活动的一种

行为过程.以能力要素、对口协商和信息公开这三个关键问题为突破口,利用土地复垦监管

行为规范样本,解析客观严密化的行为内部体系要义,进而检视相应的行政行为法理论所涉

行为素质、行为协同与行为互动命题.行为素质命题主要凸显于作为行政相对人之土地复

垦责任主体和权利人的实践精神面向,旨在提升相关当事人参与土地复垦监管活动的能力

要素.行为协同命题主要凸显于行政主体维度中土地复垦监管对口协商机制的程序与实体

面向,旨在弥合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权力行使资源与法律地位分歧.行为互动命题主要凸显

于作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两类土地复垦监管当事人的沟通渠道面向,旨在确保相关

当事人之间实现无障碍化信息公开.
关键词　土地复垦;合作监管;能力要素;对口协商;信息公开

中图分类号:D９２２．４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４５６(２０２０)０４０１６６０７
DOI编码:１０．１３３００/j．cnki．hnwkxb．２０２０．０４．０１８

土地复垦合作监管是将“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利害关系人与受影响者参与决定过程的所有阶段;
临时性的解决方案;超越治理中传统公私角色的责任;灵活、投入的行政机关”[１]所表征之合作治理范

式,适用于监督、规制土地复垦活动各个环节的一种行为过程.近年来,伴随２０１１年«土地复垦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和«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２０１２年制定,２０１９年修改)(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
颁布、实施,我国逐步确立了单向度“命令控制型规制”[２]式土地复垦监管体系,但在“权责划分”[３]“共
同责任机制”[４]以及“监管组织条款”[５]等方面仍存在不少制度规范设定瑕疵.探究“糅合公共因素与

私法因素”[６]之土地复垦合作监管的规范命题,旨在于兼具管理、协作、自治规范属性的土地复垦监管

行为规范样本中,来检视“行为内部体系严密化”[７]的行政行为法理论所涉行为素质、行为协同与行为

互动命题.本文尝试以行为当事人“依赖于合作完成与独立于合作完成”[８]而达致社会效益最大化所

涉能力要素、对口协商和信息公开这三个关键问题为突破口,解析实现“规范标准依法制定、执行和发

展”[９]之客观严密化的行为内部体系要义.进而在相关制度层面,证成土地复垦监管行为与合作治理

之素质、协同与互动要义的契合性,并于该范式指引下探究所涉规范设定瑕疵的完善面向.

　　一、行为素质命题:提升土地复垦责任主体和权利人参与监管的能力
要素

　　１．理性判断与行为选择:土地复垦责任主体的认知能力要素

土地复垦责任主体的认知能力要素往往指向既有行为规范设定的相应土地复垦义务人及其他土

地复垦行为人等责任主体,基于公共利益衡量所明确的判断和选择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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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尝试引导相应责任主体来建构一定的理性判断.例如,«条例»第１１条之义务人“按照标

准和规定编制方案”规定、第１６条之义务人“建立土地复垦质量控制制度”规定和第１９条之义务人

“支付损失补偿费”规定,即是基于“自我中心化”[１０]立场,来确保所涉编制方案、质量控制和损失补偿

的体系性统一.但该类行为规范更多地只是一种概括性的治理目标和行动方向设定,未能明晰主动

补偿的补偿事由、“实际损失”补偿的补偿标准等“裁量基准点”[１１]规范,而难以推进相关复垦义务人

基于“法律理性化”[１２]之理性判断,对所涉“标准”“规定”“制度”实现充分认知与严谨依循.
基于此,可尝试在“具体化裁量基准观”[１３]思维指引下,对主动补偿的补偿事由予以界分.将“遭

受损失”设定为补偿的基准事由,将相关工程项目的公益属性、土地毁损行为的故意或过失程度、是否

与相关监管当事人展开有效沟通协商、对相应复垦权利人的影响程度等因素设定为加重或减轻补偿

的裁量事由.进而按照“公平市场价值标准”[１４],根据复垦义务人的实际毁损状态与土地恢复利用所

需成本,展开实际损失的效果梯次化评估.根据长期影响,考虑观测方法和技术要求,凸显毁损致害

评估的过程性与恢复利用评估的渐进性,将所涉土地的发展面向、所涉复垦权利人的现实利益与期得

利益皆纳入效果评估考量范围.
此外,还应从推动相关复垦义务人实现理性化判断的角度,进一步列明所涉“标准”“规定”“制

度”,以提升相应技术标准化合作网络的运作效率.将既有的«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１０３１．
１Ｇ２０１１)、«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１０３６Ｇ２０１３)等土地复垦内部控制技术标准与相应的«环境

监测信息传输技术规定»(HJ６６０Ｇ２０１３)等延伸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以及自然资源(国土)行政部门

的相关行业管理规范性文件皆以«实施办法»附录形式予以表列.辅以必要的标准、文件简明化释义

单行读本,从价值目标设定到规范事项表达皆进行系统化、可操作化的实施性解读,从而尝试降低该

类“标准”“规定”“制度”的认知难度,积极改善其面向“权力行使有关一切信息”[１５]的指南效应.
另一方面,尝试确立相应责任主体的必要行为选择指引.例如,«实施办法»第１０条之专家“主动

要求回避”规定、第１３条之义务人“对方案进行修改”规定和第２４条之义务人“采取预防控制措施”规
定,即是通过必要的规范话语表达结构设定,来指引相关复垦义务人、行为人基于所涉利害关系、内容

变化、遵循原则实现必要的行为选择.但该类行为规范更多地只是一种导向“战略目的理性选择”[１６]

的指引设定,缺乏针对相关复垦义务人、行为人行为“内部控制主动性和自律性”[１７]的明晰约束.基

于此,当就相应的道德检视、情形变更评判和行为范围界定事项予以行动内容指南层面的行为选择

指引.
其一,设定必要的土地整治专家职业道德指引规范,以推动其“自我发现、自我遏止、自我纠

错”[１７].应在健全专家推荐、遴选程序的基础上,明确现场评审专家轮换、随机抽选规程和通讯评审

专家双盲评审规程,以设定专家职业道德之外在制度环境规范.此外,还应在列明“利害关系回避”具
体事项的基础上,明确专家回避申请驳回理由说明与救济规程、专家职业道德瑕疵长效考量与回溯追

责规程,以设定必要的专家职业道德之内在保障制裁规范.
其二,设定完备的“变化”情形评判指引规范.相关“用地位置、规模等”变化情形即是基准评判事

项,当以行为是否发生作为其评判依据,与行为范围、影响程度无必然关联.相关“等重大内容变化”
情形即是裁量评判事项,行为是否发生当然是其评判基础,“扩大”与“变更”的事项范围则需纳入是否

“重大”的考量要件,而予以种类、幅度之列明.此外,“修改”与“审查”作为情形变更应对措施,亦需就

修改形式、修改比例、针对性变化事项、变化前后的方案效力变更、二次审查评价标准等事项予以明确

规定.
其三,设定清晰的“预防控制措施”行为范围指引规范.所列明的“表土剥离”“取土堆放”“塌陷沉

降”预防、“禁止排废”这四类措施的技术标准,关涉主体、内容、形式和时机等行为风险评估事项,可为

该类措施的具体行为范围提供较为明确的科学事实指引.则应以附录形式纳入«实施办法»中予以表

列,而确立清晰的规范效力连结.其中,所涉国家标准应予以遵照执行性列明,所涉地方标准则予以

参照适用性列明.例如,与“取土堆放”措施相关的«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１０３６Ｇ２０１３)和与

“禁止排废”措施相关的«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１８５９８—２０１９)、«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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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２９８－２０１９)等国家标准.又如,与“表土剥离”措施相关的«建设占用耕地表土剥离技术规范»
(DB２２ＧT２２７８Ｇ２０１５)(吉林省地方标准)和与“塌陷沉降”预防措施相关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

治理验收标准»(DB４３/T１３９３Ｇ２０１８)(湖南省地方标准)等地方标准.

２．反馈实效与行为规程:土地复垦权利人的评价能力要素

土地复垦权利人的评价能力要素往往指向既有行为规范设定的相应土地复垦所有权人、管理权

人、收益权人、承包经营权人等权利人,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１８]所明确之凸显“主体意识与权利意

识”[１９]的反馈实效与行为规程事项.
一方面,尝试推动复垦权利人积极主动参与评价,以确保反馈实效.例如,«条例»第２８条、«实施

办法»第３６条之权利人“复垦验收异议”规定,皆凸显了“以职权来达成秩序目的”[２０].相关复垦权利

人基于“自我规制”[２１]而生成对土地复垦验收情况的认知,并将其作为复垦行为人积极参与验收进程

可能的监管行动效果反馈.虽然该类行为规范将“初步验收结果”设定为异议范围,将“书面”设定为

异议方式,将“公告期”和“十五日”分别设定为异议提出期限与核查结论反馈期限,并将“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设定为异议提出对象与核查主体,但未能就核查结论反馈方式、渠道,以及异议核查情况后所

提出整改意见的落实情况等反馈实效问题予以明确规定.
基于此,应明确核查结论针对性异议的对等书面反馈方式和原路径反馈渠道.相关反馈实效问

题亦应确保复垦权利人在范围、方法和程度等方面实现充分参与,在此基础上根据“属实”的异议事项

情形予以梯次化设定.若是针对“初步验收结果”的部分异议,并具备整改的技术可行性,则应根据既

定复垦方案与复垦项目设计书载明的技术指标来实施整改,且相应环节的整改期限不应超出该环节

的原设计工期.若是针对“初步验收结果”的全面异议,且触发复垦方案与复垦项目设计书所载明的

验收不合格条款,抑或是部分异议但不具备整改的技术可行性,则皆应启动相应的追责程序并重新实

施该复垦项目.
另一方面,尝试列明复垦权利人的具体参与事项而实现必要的评价“方向限定”[２２],以明晰行为

规程.例如,«条例»第３３条之与权利人“签订土地复垦协议”规定和«实施办法»第４８条之“办理土地

登记相关手续”规定,分别列明了所涉土地复垦协议的目标任务、土地使用和收益分配与土地登记手

续事项.但该类行为规范未能就相关复垦权利人于相关“协议”和“登记”活动中的羁束性与裁量性之

评价属性,以及相应的行动程序性结构等行为规程问题予以清晰规定.
基于此,应明确相关权利人在复垦协议签订过程中的裁量性评价属性.“应当组织签订”之羁束

性仅指向自然资源(国土)行政部门,其作为协议第三方,虽然应积极推动协议签订进程,但不能“越俎

代庖”而命令或代位复垦权利人来签订协议.在该类民事合同的签订过程中,投资单位或个人与复垦

权利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双方应合意沟通相应的目标任务、预期土地使用和收益分配等协议条

款.是否实施复垦、如何复垦以及复垦后的权属处置等事项皆应尊重相关权利人的自由意志决断.
此外,还应明确相关复垦权利人在办理土地登记过程中的羁束性评价属性.“应当依法办理”之

羁束性即指向复垦后发生权属调整的相关权利人.«土地登记规则»(１９８９年制定、１９９５年修改)第四

章、第五章、第六章之“变更、注销登记”等相关规范设定的规范效力连结应予以明确.权属变更登记

申请、地籍调查、权属审核、注册登记、核发证书等登记基本环节设定,亦应伴随“事前预防、事中化解

与事后优化”[２３]的开放式行政登记机制构建,而给予指向性适用遵照.

　　二、行为协同命题:推动土地复垦监管职能部门的有序化对口协商

　　１．组织机构建制:程序面向的土地复垦监管职能部门对口协商平台

对口协商平台往往指向既有行为规范设定的各类土地复垦监管职能部门,依循“民主、参与、协
商、沟通、合作和互动”[２４]功能理念,所明确的协商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建制事项.例如,«条例»第５条

之自然资源(国土资源)行政部门作为协同中心来主导监管、“其他有关部门”依职责配合规定和«实施

办法»第３条之自然资源(国土资源)行政部门“加强与等部门的协同配合”规定,即大体上确立了各类

职能部门在土地复垦监管中的一元复合型体制,以及主导与协同监管之职责分工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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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协同组织机构建制相关的对口协商平台设定是缺失的,该框架下可能的协商意见往往趋于

封闭或零散.各类平级监管职能部门之间可能的对口协商更多地有赖于“等级制纵向协同”[２５],下上

级领导基于更高层次权威的单向度统筹或监督指导,事项合作型、任务组织型与项目集中型之相应协

商决策的务虚意义远远超出可能的执行实践价值.则有必要设立担负“政策研究和规划、信息交流与

沟通、政策执行的协调与监督等功能”[２６]之领导小组式的跨部门对口协商平台,从组织形式方面来推

进实现“组织和权力结构互动”[２７]下的横向对口协商.
基于此,有必要依循“平等化、行动化、去中心化和开放性、扁平化和去边界化”[２８]的合作监管理

念,尝试设立“履行监督职能但不参与具体案件查办”[２９]的“土地复垦监管联席会议”[５]等对口协商平

台.在该类“调和部门自主性与相互依赖属性”[３０]的协商平台中,充分发挥相关职能部门各自的组

织、结构、程序、人员优势.根据相应主导与协同监管职能部门的不同职责范围,在“土地复垦前(标
准、规划、方案)、中(年报、信息监测、资金管理、实施)、后(验收、效益评价)”[３１]的不同阶段环节,通过

“设计合理、分工明确且守持程序规则”[３２]的差异化协商方式,来实现各自监管履责情况的沟通交流,
并就所涉疑难个案处置或需协调处置事项来推进决策协商.在土地复垦前诸环节,主要凸显信息共

享与一体化审批的协商方式;在土地复垦中诸环节,主要凸显资料会审与理由说明的协商方式;在土

地复垦后诸环节,主要凸显现场联合调查与一体化审批的协商方式.以期在“机关结构决定职权归

属”[３３]之功能主义调适维度中,实现所涉横向对口协商的互动性积极、有效协同.

２．权责指标范围:实体面向的土地复垦监管职能部门对口协商事项

对口协商事项往往指向既有行为规范设定的相应监管职能部门,基于“塑造公民理性参与精神之

公众充权”[３４]理念,所明确的共同制定监管政策和目标等协商性监管权责指标范围.例如,«条例»第

１８条之“土地复垦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会商规定,即指向自然资源(国土资源)与财政、价格之三类

部门展开协商,并将“办法制定”设定为主要权责指标.又如,«条例»第２８条、第２９条、第３０条、第

３１条和«实施办法»第３５条、第３６条之“会同验收”规定,即指向自然资源(国土资源)与农业、林业、
环境保护之四类部门展开协商,并将“效果跟踪评价”和“完成情况、执行情况、质量等级、管理情况、管
护措施”列明为六类主要权责指标.

相关规范设定大体上将管理办法协商与验收协商确立为两类主要对口协商事项,并基于“社会性

规制的成本与收益分析”[３５],就参与协商的职能部门以及主要权责指标范围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但所涉权责指标仍略显粗疏,有必要更进一步提炼量化并凸显其可操作性.且所涉对口协商事项仅

仅局限于土地复垦资金管理、验收与效益评价环节监管,在土地复垦标准、规划、方案、年报、信息监

测、实施等其他环节监管中可否也推行对口协商?
基于此,应厘清参与对口协商平台的相关职能部门在各个监管环节“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与

监督”[３６]的差异化权责范围,并就可能的对口协商事项予以类型化梳理.自然资源(国土资源)行政

部门应就土地复垦诸环节实施组织、运营、评价的全过程主导监管;环保部门应就土地复垦标准、规
划、验收诸环节实施相关环评论证的主导监管;财政、价格部门应就土地复垦资金管理环节实施资金

运营的主导监管;规划部门应就土地复垦标准、规划、方案诸环节实施相关草案的协调监管;审计部门

应就土地复垦年报、信息监测、效益评价诸环节实施相关事项报告的协调监管;农业、林业部门应就土

地复垦验收环节实施项目运营的协调监管;纪检监察部门应就土地复垦诸环节各个职能部门工作人

员的履职行为实施全方位主导监管.基于上述各环节的差异化监管权责范围,可能生成的对口协商

事项大致可分为制度监管协商与结果监管协商这两大类.
制度监管对口协商事项主要指向包括资金管理办法在内的各环节管理办法.该类协商固然应以

管理办法制定与否作为主要的权责指标,但管理办法所规定诸项条款的事项权限合法性、权责设定合

理性、措施程序可操作性、适用结果实效性、制度体系协调性、语言结构规范性亦当纳入量化指标范

围.相关职能部门应通过信息共享、理由说明等协商方式,在所涉管理办法制定的立法准备阶段实现

充分的交流、沟通与磋商,以确保提交相应立法机关审议之办法草案应有的科学性.
结果监管对口协商事项则主要指向包括验收协商在内的草案结果、报告结果与运营结果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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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协商固然应以既有六类主要权责指标作为基本准据,但相关“项目实施信息采集与填报、质量监

管、工程量签证、档案资料管理等”[３７]现场监管评判操作规程,以及“卫片执法”[３８]“土地监测信息系

统”[３９]“‘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数字化高科技监管”[４０]之非现场监管评判操作规程,亦当予以明

确.相关职能部门应通过资料会审、现场联合调查、一体化审批等协商方式,就所涉草案、报告与运营

的结果进行评判,实现有序、有据之契约文本化酝酿,必要时可引入第三方机制参与裁决,以确保所出

具结论的权威性与公信力.

　　三、行为互动命题:促进土地复垦监管当事人的无障碍化信息公开

　　１．定向服务与信息结构事项:土地复垦监管当事人的主动信息公开

土地复垦监管当事人的主动信息公开往往指向既有行为规范设定的相应监管职能部门,基于公

开、平等、便民理念,在权利充分保障面向所明确的实现“观念的多样性获得尽可能完整和广阔的表达

与传递”[４１]之依职权信息公开事项.例如,«条例»第７条之“发布土地复垦数据信息”规定和«实施办

法»第５条之“发布土地损毁、土地复垦数据信息”规定,«条例»第２８条、«实施办法»第３６条之“初步

验收结果公告”规定,以及«实施办法»第２２条之“土地复垦义务履行情况年度报告公开”规定、第２９
条之“历史遗留损毁土地认定结果公告”规定、第４５条之“公开重大事项”规定.即将相应监管职能部

门所主动公开信息的范围列明为数据信息、结果公告、年度报告与重大事项这四类,并将“门户网站”
设定为主动信息公开的基本途径.

相关规范设定在一定程度上明晰了相应监管职能部门主动发布这四类信息的具体事项及范围,
并将初步验收结果公告事项设定为后续复垦权利人实现“意见、异议”参与的前置环节.但该类信息

发布与公告的属性更多地囿于单向度的职责广播式信息公开,并未将确保相关复垦权利人的必要知

情权设定为信息公开之责达致情况的核心评判要件,其应有的信息公开之双向度乃至互动性属性不

够凸显.虽然«实施办法»相关规定补正了初步验收结果公告时间“不少于三十日”,但时间期限设定

并非意味着相关复垦权利人一定会知悉相应信息.此外,这四类信息究竟是完整公开还是部分公开?
信息本身的概览公告固然重要,但所涉信息的支撑材料与程序过程亦应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同

步公开,以避免相应信息公开责任核心评判要件的“法治空洞化”[４２]设定.
基于此,在公共利益本位前提下,所涉主动公开信息的回应各种社会需求和愿望之人本化信息动

态交流属性应予以规范强化,而尝试实现双向度之定向服务式信息公开.在明晰该类数据信息、结果

公告的传统纸质媒体与政务论坛、微博平台、一网两微一端一平台等新媒体的大众化发布途径以外,
还应增加面向复垦责任主体与复垦权利人的邮件寄递订阅、短信通知订阅等定向服务途径,以防止新

闻发布成为新的信息垄断.特别是正在实施中的相关土地复垦项目责任主体,还需将其相应的信息

送达回执、已读回执乃至信息知悉反馈时限等信息知悉确认事项列为项目效益评价指标,以确保所涉

主动公开信息的可操作性与传播实效.
此外,基于凸显“赢得公民对自身的认可”[４３]与避免受众信息过载之双重目的,相应监管职能部

门主动发布信息的结构事项亦应予以分类列明.一方面,将数据信息报表、初步验收结果报告、认定

结果报告与六类重大事项报告等结论概览性信息,列为基准大众化发布信息;另一方面,将可公开的

数据信息子项目、信息指标说明、信息来源、验收图样、环节实录、事项说明、相关证据材料等过程阐明

性信息,列为可选订阅式发布信息.从而在行政效率理念引领下,实现所涉信息服务的差异化有效

供给.

２．申请主体与信息公开范围:土地复垦监管当事人的被动信息公开

土地复垦监管当事人的被动信息公开往往指向既有行为规范设定的相应监管职能部门,基于“开
放政府的观念”[４４]明确之依申请实现公众主动选择式信息公开事项.例如,«实施办法»第１０条之

“申请查询专家意见”规定,即旨在凸显监管职能部门顺应公共选择的需求,遵循“信赖保护原则”[４５]

来向申请人定向公开相关“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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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依申请之被动信息公开的实效,往往与“确保各种价值诉求表达机会”[４６]理念指引下,监管

职能部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２００７年制定,２０１９年修改)(以下简称«信息公开条

例»)的准据式适用行为有关.虽然既有土地复垦监管行为规范并未就所涉被动信息公开的事项内容

予以直接列明,但«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亦能通过“宏观公共性落实到微观公共行政的实

践”[４７],而就该类监管活动中的相关事项予以方向性指引.
基于此,则应依循«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尝试进一步厘清土地复垦监管所涉被动信息公开

的申请主体范围、信息公开范围等事项,以达致责任主体、权利人等其他相对弱势一方的土地复垦监

管当事人对必要监管“行政信息的拥有和控制”[４８].一方面,«信息公开条例»第２７条确立了申请主

体的裁量性“可以”申请原则,即就申请主体不作资格性限定,皆以其意愿申请为依据.«实施办法»第

１０条则将申请主体定性为“复垦方案申请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申请主体进行了

事实上的“利害关系”限定.则可基于避免同位阶立法条款冲突的考量,建议在«实施办法»该项规定

中增加“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而为“复垦方案申请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以外的其他土地

复垦监管当事人,通过裁量性“可以”申请实现“及时、准确、完整的信息获取”[４９]提供必要的规范

依据.
另一方面,«信息公开条例»第１３条、第１４条、第１５条、第１６条明晰了以公开为原则、以列明限

定为例外的信息公开范围.其中的列明限定则分为三类:“国家秘密”之绝对限定,“商业秘密、个人隐

私”之指明条件限定,“内部事务信息、履职过程信息”之酌情裁量限定.«实施办法»第１０条虽然仅列

明了“查询专家意见”之信息公开事项,但亦明确了«信息公开条例»的依据属性,且明晰了作为“履职

过程信息”之“专家意见”的“应当”公开情形.则可基于特别规定优先适用的考量,而策略性地调整信

息公开的排除范围.建议对土地复垦监管被动信息公开的三类列明限定,予以适当的政策流动性调

整.即将该类监管活动中的“履职过程信息”纳入指明条件限定的范围,在«实施办法»该项规定中增

加“等相关履职过程信息”,从而为“开放行政治理模式”[５０]下所涉被动信息公开范围的适度扩张提供

必要的规范依据.

　　四、结　语

　　经过上述在土地复垦合作监管领域中行政行为法理论所涉行为素质、行为协同与行为互动命题

的印证与具象,可以厘清该类合作监管行为在客观严密化行政行为活动方式下的素质结构、行政协同

与信息互动事项.首先,应从相关当事人的认知与评价能力要素这两方面,来尝试提升行为素质命题

所涉能力要素.认知能力要素有赖于相应的理性判断建构与行为选择指引,评价能力要素则需通过

相应的反馈实效与行为规程予以彰显.其次,应从相关当事人的对口协商平台与事项这两方面,来尝

试弥合行为协同命题所涉资源地位分歧.有必要设立土地复垦监管联席会议等对口协商平台,并基

于差异化监管权责范围设定来明晰相应的制度监管与结果监管对口协商事项.最后,应从相关当事

人的主动与被动之信息传递环节事项设定这两方面,来尝试确保行为互动命题所涉信息无障碍化公

开.有必要实现双向度之定向服务式信息公开,分类列明主动发布信息的结构事项,并进一步厘清被

动信息公开的申请主体范围与信息公开范围.

参　考　文　献

[１]　朱迪弗里曼．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M]．毕洪海,陈标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３４Ｇ３５．
[２]　罗伯特鲍德温,马丁凯夫,马丁洛奇．牛津规制手册[M]．宋华琳,李鸻,安永康,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６３．
[３]　贺振伟,白中科,张继栋,等．中国土地复垦监管现状与阶段性特征[J]．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２(７):５６Ｇ５９,９７．
[４]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土地整治蓝皮书:中国土地整治发展研究报告(No．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１４．
[５]　赵谦．机构建制与治理:土地复垦监管组织条款的规范分析[J]．东方法学,２０１８(５):１０９Ｇ１１９．
[６]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王晓钰,刘北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７９．
[７]　章志远．当代中国行政行为法理论发展的新任务[J]．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８(２):８５Ｇ９１．

１７１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４８期)

[８]　STEPHENPO．新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观点[M]．包国宪,赵晓军,译．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１５５．
[９]　马英娟．政府监管机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３２．
[１０]龚奎洪．自我中心化思维探源[J]．浙江学刊,１９９３(６):８４Ｇ８７．
[１１]周佑勇．裁量基准的技术构造[J]．中外法学,２０１４(５):１１４２Ｇ１１６３．
[１２]韦伯．法律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３１９．
[１３]周佑勇．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以行政自制为视角[J]．法学家,２０１１(４):１Ｇ１４,１７６．
[１４]宋志红．美国征收补偿的公平市场价值标准及对我国的启示[J]．法学家,２０１４(６):１６１Ｇ１７５,１８０．
[１５]章剑生．知情权及其保障———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例[J]．中国法学,２００８(４):１４５Ｇ１５６．
[１６]付景涛,倪星．论地方政府在绩效评估中的理性选择———以珠海市为例[J]．岭南学刊,２００９(２):７７Ｇ８１．
[１７]崔卓兰．行政自制理论的再探讨[J]．当代法学,２０１４(１):３Ｇ１１．
[１８]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４．
[１９]赵谦．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中的农民参与困境及校正———以重庆为例[J]．法学,２０１２(３):１３１Ｇ１４２．
[２０]柳砚涛,刘宏渭．行政法的嬗变:由公法到公私法合一[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６):３３Ｇ３８,７８．
[２１]高秦伟．社会自我规制与行政法的任务[J]．中国法学,２０１５(５):７３Ｇ９８．
[２２]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

１２９．
[２３]汤金金,孙荣．全过程治理:风险社会下公共冲突弹性治理机制建设[J]．党政研究,２０１７(５):１０２Ｇ１０４．
[２４]张锋．我国协商型环境规制构造研究[J]．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９(１１):１００Ｇ１１２．
[２５]蒋敏娟．法治视野下的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５(８):３７Ｇ４１．
[２６]赖静萍,刘晖．制度化与有效性的平衡———领导小组与政府部门协调机制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１(８):２２Ｇ２６．
[２７]赖静萍．当代中国领导小组类型的扩展与现代国家成长[J]．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４(１０):４９Ｇ５９．
[２８]苟欢．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变革的新探索———中国“合作治理”研究(２０００Ｇ２０１６)文献综述[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２０１７(１):７２Ｇ

８４．
[２９]陈阳．论我国土地督察制度良善化进路———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视角[J]．东方法学,２０１７(２):１５４Ｇ１６０．
[３０]杨志云,殷培红,和夏冰．政府部门职责分工及交叉的公众感知:基于环境管理领域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５(６):８２Ｇ８７．
[３１]赵谦．互助与自足:土地复垦监管的共同体关系及功能[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８):２２Ｇ３１,１３２．
[３２]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J]．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５):１１３Ｇ１３０,２０７．
[３３]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J]．中外法学,２０１８(２):２８１Ｇ３０３．
[３４]胡卫卫．公众充权:农村政治生态重构中公众参与的路径指向[J]．农业经济,２０１９(５):８Ｇ１０．
[３５]何立胜,樊慧玲．政府社会性规制的成本与收益分析[J]．中州学刊,２００７(５):５１Ｇ５３．
[３６]郁建兴,张利萍．地方治理体系中的协同机制及其整合[J]．思想战线,２０１３(６):９５Ｇ１００．
[３７]高世昌．中国土地开发整理监管研究[J]．资源与产业,２００８(５):４４Ｇ４７．
[３８]包卫兵,徐培华．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中的问题与建议[J]．国土资源,２０１３(３):５４Ｇ５５．
[３９]王晓栋,毛其智．基于综合时空数据模型的包头市郊区土地监测信息系统[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２(６):８１０Ｇ８１３．
[４０]孟展,杨文杰,郑华伟,等．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监管制度建设探讨[J]．资源与产业,２０１１(３):８９Ｇ９３．
[４１]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J]．法学研究,２００５(３):２１Ｇ３６．
[４２]罗豪才,宋功德．现代行政法学与制约、激励机制[J]．中国法学,２０００(３):７８Ｇ８９．
[４３]赵春雷．论政府信息公开中公众的体验及其改善路径[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１):３８Ｇ４６．
[４４]张成福．开放政府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７９Ｇ８９．
[４５]莫于川,林鸿潮．论当代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J]．法商研究,２００４(５):８０Ｇ８８．
[４６]季卫东．论法制的权威[J]．中国法学,２０１３(１):２１Ｇ２９．
[４７]夏志强,谭毅．公共性: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建构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８):８８Ｇ１０７,２０６．
[４８]王凌燕．公民行政参与的困境与出路[J]．学术界,２０１１(５):２１７Ｇ２２３,２８９．
[４９]柳亦博．论合作治理的生成:从控制、竞争到合作[J]．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５(３):９２Ｇ９５．
[５０]蔡武进．行政治理视野下的行政协商[J]．北方法学,２０１４(３):５６Ｇ６４．

(责任编辑:金会平)

２７１


